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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预缴费通知单
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的委托，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28号202号楼19层2203号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4]2732号），要求从2015年1月1日起放开土地和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。依据文件精神，我司参考原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、原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京价（房）字[1997]第398号）及行业水平，制定我司房地产估价收费标准。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采用分档累进计费方式，收费标准如下:
	档次
	房地产价格总额（万元）
	累进计费率（‰）

	1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5

	2
	101——1000
	2.5

	3
	1001——2000
	1.5

	4
	2001——5000  
	0.8

	5
	5001——8000
	0.4

	6
	8001——10000
	0.2

	7
	10000以上
	0.1


预计评估费用为28500元人民币，
大写金额：贰万捌仟伍佰元整人民币。
我公司账户信息如下：
   公司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银行名称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
银行行号：交739
请携带现金（不能刷卡）来我公司预缴评估费用或银行转账并开具收据，待评估报告出
具后多退少补，并将收据收回换取发票。
公司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
   工作时间：周一至五 早9:00-11:00 下午13:00-17:00
电  话： 82253558-172

特此说明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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